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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「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」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預告影本、總說明、條文對照

表(02039502A6D_ATTCH30.pdf、02039502A6D_ATTCH33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」部分條文及第二條附

表一修正草案預告影本、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1份，請

查照。

正本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衛生福利部、交通部、科技部、內政部

消防署、教育部、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、經濟部、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、科

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科技部南部科

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臺北市勞動檢查處、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、臺中市勞動檢

查處、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

副本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(含附件)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

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(含附件)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

(含附件)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綜合規劃及職業衛生組(含附件) 2015-12-09
10:34:22


